
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

「中二至中五轉校生」申請須知 
  

申請表遞交日期 ﹕ 

  

遞交日期：2025年 7月 2日至 2025年 7月 31日 

 

請於下列辦公時間內親自將申請表交到本校 

星期一至五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

星期六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

 

  

申請時須遞交的文件 ﹕ 

  

1. 填妥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「轉校生入學申請表」 

2. 照片一張 (請貼在本校之入學申請表上) 

3. 申請學生過去兩年的成績表副本(必須一併附上 2024-2025年度下學期成績

報告表，否則申請將不予處理) 
4. 申請學生的出世紙/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

5. 申請學生的活動/獎項證明文件副本(如有) 

 

 
 

  



遞交申請表須知 ﹕ 

  

1. 申請人必須擁有香港居留權。 

2. 本校為直接資助中學，凡獲本校錄取入讀者，均須繳交學費，金額請向本校

職員查詢。 

3. 本校不接受郵遞申請。 

 

 收生準則﹕ 

 

1. 原校操行 B級或以上 

2. 原校中、英、數及總平均分及格 

3. 面試及筆試的表現 

 

 

面試及筆試安排 ﹕ 

  

本校將安排成績及操行符合本校要求的申請人進行面試及筆試。  

面試形式：個別面見(以中、英文對答) 

筆試考核內容：英國語文及數學 

 

 

公佈結果 ﹕ 

 

1. 本校將於面試後一星期內通知獲錄取者。 

2. 不獲錄取的學生，本校將不會另行通知。 

 

如在遞交申請表兩星期內未獲邀請進行面試及筆試

者，則可視作已經落選。如有任何疑問，可於辦公時

間內致電 26700541查詢。 


